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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华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公司名称 杭州华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4500 万人民币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 1418-50 号 3 幢 2、3 层 

法定代表人 杨冬强 

成立时间 2005 年 12 月 1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6782371163N 

经营范围 

制造、加工：电子元器件，数据采集设备，电气控制设备；

服务：电池管理系统、新能源汽车控制系统、新能源技术、

电子产品、电力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

果转让，计算机软硬件、数据采集设备、电气控制设备的技

术开发、技术服务；批发、零售：办公自化设备及耗材，仪

器仪表，计算机及配件，电子元器件；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

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杭州华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塑科技”、“公司”）是一家专注于

电池安全监控和运行管理平台的创新型高科技公司。为全球关键电源用户提供稳

定可靠的电池安全监控产品和服务，终端应用于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中国移

动、国家电网、上海广电集团、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10 多个城市的地铁、

中国 10 多个航空机场和机房、上海铁路局等各行业内知名企事业单位。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前五名股东及持股 5%以上股东情况 

（一）实际控制人 

自公司设立以来杨冬强和李明星两人对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等重大事务的决

策意见始终保持一致；两人并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杨冬强直接持有华塑科技 11.42%的股份，李明星直接持有华塑科技 11.42%的股

份；杭州皮丘拉控股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华塑科技 49.19%的股份，杨冬强直接持



 

 

有杭州皮丘拉控股有限公司 33.41%的股份，李明星直接持有杭州皮丘拉控股有

限公司 33.41%的股份，两位实际控制人合计持有杭州皮丘拉控股有限公司

66.83%的股份，共同控制杭州皮丘拉控股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敦恒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直接持有华塑科技 4.05%的股份，杭州皮丘拉控股有

限公司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直接控制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敦恒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综上，杨冬强与李明星合计控制华塑科技 76.08%的表决权，系

华塑科技的实际控制人。 

相关人员具体情况如下所述： 

杨冬强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6 年 2 月出生，本科学历。

1996 年 7 月至 1999 年 3 月在杭州松下电器担任电子车间主管；1999 年 4 月至

2001 年 7 月在杭州摩托罗拉用户机有限公司担任技术主管；2001 年 8 月至 2003

年 10 月在杭州依赛通信有限公司担任采购主管；2003 年 11 月至 2005 年 12 月

在华塑电子担任监事职务；2005 年 12 月至今在华塑科技先后担任监事、董事长

职务，目前担任董事长职务。 

李明星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3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

本科学历，1996 年 7 月至 1999 年 8 月在杭州华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担任研发工

程师职务；1999 年 9 月至 2003 年 10 月在杭州高特电子设备有限公司先后担任

销售经理、市场部经理职务；2003 年 12 月至 2005 年 11 月在杭州丽峰贸易有限

公司担任销售总监职务；2005 年 12 月至今在华塑科技担任总经理职务，目前担

任董事兼总经理职务。 

（二）持股前五名股东及持股 5%以上股东 

截至本文件出具之日，持股前五名股东及持股5%以上股东的股份数及持股

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杭州皮丘拉控股有限公司 2,213.53 49.19 

2 杨冬强 513.99 11.42 

3 李明星 513.99 11.42 

4 杨典宣 510.24 11.34 

5 海富长江成长股权投资（湖北）合 300.00 6.67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伙企业（有限合伙） 

6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1 

150.00 3.33 

注 1：海富长江成长股权投资（湖北）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

投资基金系一致行动人。 

上述股东的基本情况如下： 

（1）杨冬强 

参见前文“（一）实际控制人”。 

（2）李明星 

参见前文“（一）实际控制人”。 

（3）杭州皮丘拉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杭州皮丘拉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元帅庙后 88 幢 274 室 

法定代表人 李明星 

注册资本 2,050 万人民币 

股权结构 
杨冬强持有其 33.41%的股份，李明星持有其 33.41%的股份，

杨典宣持有其 33.17%的股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2MA2CFX7G9E 

成立日期 2018 年 12 月 04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控股公司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总部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4）海富长江成长股权投资（湖北）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海富长江成长股权投资（湖北）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666 号光谷生物创新园

C4 栋 

执行事务合伙人 武汉欣达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 312,122 万人民币 

股权结构 
武汉欣达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1%的股份；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 32.04%的股份；湖北省长江经



 

 

济带产业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31.72%的股份；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9.61%的股份；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9.61%的股份；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 9.61%的股份；中元汇（武汉）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 3.02%的股份；湖北宏泰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持

有 3.02%的股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MA4KN8560F 

成立日期 2016 年 8 月 4 日 

经营范围 

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的咨询服务业务（不含国

家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限制和禁止的项目；不得以任何方

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

公众存款，不得从事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中比基金 

公司名称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10 层 

法定代表人 王洪贵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欧元 

股权结构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5%的股份；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持有 15%的股份；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持有 13%的股份；

法国巴黎富通银行持有 10%的股份；广东喜之郎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 10%的股份；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的股

份；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的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持有 8.50%的股份；比利时政府持有 8.50%的股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785306XC 

成立日期 2004 年 11 月 18 日 

经营范围 

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在一级市场认购中国政府发行的

债券及其他固定收益债券；向被投资企业提供管理咨询；主管

机关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6）杨典宣 

杨典宣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69 年 12 月出生，高中学历，

1989 年 6 月至 1996 年 12 月作为个体工商户经商；1997 年 1 月至 2003 年 10 月

在乐清市振兴无线电厂生产部工作；2003 年 11 月至 2005 年 12 月在华塑电子担

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05 年 12 月至 2008 年 12 月在华塑科技担任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职务；2008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0 月担任华塑科技监事；2011 年 4 月至



 

 

2017 年 3 月担任乐清市虹桥镇吴宅村村主任；2020 年 10 月起任华塑科技董事。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杭州华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的 

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 

鉴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辅导机构”）已受

聘担任杭州华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塑科技”、“辅导对象”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上市的辅导机构，为保证华塑科技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科创板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起规范的组织

制度和运行机制，提高公司的整体管理素质，具备进入证券市场的基本条件，根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70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华塑科技的实际情况，

拟于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5 月进行辅导，为保证辅导工作顺利进行，特制定本

辅导计划和实施方案。 

一、辅导目的 

本次辅导工作的总体目的是：协助、督促华塑科技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

内部控制制度和各项具体管理制度，并使之能够得以有效运行；进一步完善和增

强独立运营和持续发展能力；督促华塑科技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

有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和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

表人）全面理解发行上市的有关法律法规、证券市场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要求；

树立华塑科技进入证券市场的诚信意识、法制意识，具备进入证券市场的基本条

件。 

二、辅导时间 

辅导时间为自辅导备案材料在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正式备案之日起至中

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出具验收监管报告之日结束。辅导时间大致为 2021 年 1 月

至 2021 年 5 月。具体的辅导时间还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



的要求，以及辅导对象的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 

三、辅导机构及辅导工作人员组成 

中信证券为华塑科技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上市的辅导机构，

委派包括朱玮、毛宗玄、何康、李文超四位正式员工组成“杭州华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项目辅导工作小组（以下

简称‘辅导工作小组’）”对公司进行辅导，由朱玮担任辅导工作小组组长。全部

辅导人员均具备有关法律、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有较强的敬业精神。 

除中信证券外，参与本次辅导工作的其他中介机构包括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及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四、接受辅导的人员 

华塑科技接受辅导的人员为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5%以上

（含 5%）股份的股东（或其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具

体名单如下： 

（一）全体董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杨冬强 董事长 

2 李明星 董事兼总经理 

3 杨典宣 董事 

4 聂孟建 董事兼副总经理 

5 王文义 董事 

6 杨子 董事 

7 徐新民 独立董事 

8 韩家勇 独立董事 

9 赵鹏飞 独立董事 

（二）全体监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李莹 监事会主席 



 

序号 姓名 职务 

2 江海 监事 

3 黎丛云 监事，职工代表监事 

（三）高级管理人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1 李明星 总经理 

2 聂孟建 副总经理 

3 许仁牛 副总经理 

4 田威 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5 谢卿 研发总监 

（四）持股 5%以上（含 5%）的自然人股东或法人股东代表、实际控制人 

序号 姓名 备注 

1 杨冬强 持股 5%以上的自然人股东 

2 李明星 
持股 5%以上的自然人股东以及持股 5%以上的法人股东杭州皮

丘拉控股有限公司之法定代表人 

3 杨典宣 持股 5%以上的自然人股东 

4 扬子 
持股 5%以上的法人股东海富长江成长股权投资（湖北）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与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之授权代表 

五、辅导内容 

1、督促接受辅导人员进行全面的法规知识学习或培训，聘请内部或外部的

专业人员进行必要的授课，确信其理解发行上市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理解作

为公众公司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2、督促华塑科技按照有关规定初步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公司治理

基础，促进接受辅导人员增强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 

3、核查华塑科技在公司设立、改制重组、股权设置和转让、增资扩股、资

产评估、资本验证等方面是否合法、有效，产权关系是否明晰，股权结构是否符

合有关规定。 

4、督促华塑科技实现独立运营，做到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

完整，主营业务突出，形成核心竞争力。 



 

5、核查华塑科技是否按规定妥善规范了商标、专利、土地、房屋等的法律

权属问题。 

6、督促华塑科技进一步规范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关系。 

7、督促华塑科技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内部决策和控制制度，形成有效的财务、

投资以及内部约束和激励制度。 

8、督促华塑科技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计划，并制定可行的

募集资金投向及其他投资项目的规划。 

9、针对华塑科技具体情况，确定书面考试的内容，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及其

派出机构的监督。 

10、对华塑科技是否达到发行上市条件进行综合评估，协助华塑科技按相

关规定开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准备工作。 

六、辅导方式 

本次辅导工作的主要方式包括组织自学、集中授课、个别答疑、对口衔接、

中介机构协调会、问题诊断与专业咨询、督促整改、组织书面考试等，具体方式

如下： 

（一）组织自学 

为使辅导工作能够与接受辅导人员的日常工作紧密结合，同时又不影响其正

常工作，中信证券将编制相应的辅导教程，最大程度地组织接受辅导人员利用空

闲时间进行自学。 

（二）集中授课与考试 

中信证券将制定集中授课计划，组织接受辅导人员进行集中学习，并就有关

重点、难点问题以及接受辅导人员在自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专题研讨。 

（三）个别答疑 

中信证券及其他中介机构将与华塑科技的工作人员不断进行沟通，针对不同

接受辅导人员发现或遇到的具体问题采取个别答疑的形式及时协助解决。 

（四）对口衔接 



 

为确保顺利完成本次辅导，中信证券将要求华塑科技成立辅导工作领导小

组，下设综合组、财务组和法律组。 

中信证券负责本次辅导的总体协调，与综合组对口衔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主要负责与财务、会计、内控等方面的辅导工作，与财务组对

口衔接；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主要负责法律法规培训、历史沿革尽职调查等

辅导工作，与法律组对口衔接。为切实做好本次辅导工作，提高辅导效率，中信

证券与其他中介机构的辅导工作将交叉进行。 

（五）中介机构协调会 

辅导过程中，中信证券将定期或不定期组织相关各方召开协调会，讨论解决

辅导过程中发现的各种具体问题。 

（六）问题诊断与整改 

中信证券及其他中介机构在辅导过程中将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对华塑科技存

在的不规范问题形成书面意见及整改建议，提交华塑科技辅导工作领导小组，并

就有关问题向华塑科技辅导工作领导小组提出专业咨询意见、确定整改方案，协

助并督促华塑科技在一定时间内落实整改方案，并通过现场指导、电话、视频等

方式持续督促华塑科技的整改进程。 

（七）组织书面考试 

为检验辅导工作的效果，巩固辅导成绩，中信证券将组织接受辅导人员进行

书面考试。发行人除独立董事外的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5%以

上股份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应当参加书面考试（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可豁免的除外）。 

七、辅导实施方案 

本次辅导工作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等三个工作阶段。第一阶段的工作重点

是摸底调查、汇总问题，全面形成具体的辅导方案并开始实施；第二阶段的工作

重点在于集中学习和培训，诊断问题并加以整改；第三阶段的工作重点在巩固辅

导成果，进行考核评估，做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准备工作。 

为确保本次辅导工作顺利进行，中信证券将根据实际情况对辅导工作实施方



 

案进行必要的调整。 

（一）第一阶段：摸底调查、汇总问题 

本次辅导工作的前期阶段，中信证券及其他中介机构将对照辅导工作内容就

华塑科技现有的各方面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和问题汇总，将华塑科技可能存在的涉

及规范运作和合规性相关问题列出清单，在会同华塑科技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

上，提出下一步的辅导方案。 

（二）第二阶段：理论培训、问题整改 

本阶段，中信证券及其他辅导机构将对接受辅导人员进行至少 6 次集中授

课，计划如下： 

序号 授课内容 授课方 

1 IPO 财务审核重点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 公司应注意的内控事项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3 上市公司公司治理（董监高职责及关联交易）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4 辅导验收考试相关知识要点梳理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5 中国资本市场概况及基础知识 中信证券 

6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中信证券 

同时，中信证券将在本阶段会同其他中介机构就华塑科技可能存在的不规范

问题进行诊断，提出整改意见，并与华塑科技辅导工作领导小组共同讨论、确定

整改方案，督促华塑科技按照整改方案尽快予以落实和解决。 

（三）第三阶段：巩固辅导成果、进行考核评估 

本阶段是本次辅导工作的汇总阶段，工作重点在于：督促解决华塑科技运作

中尚未规范的问题；进行辅导工作考核评估，组织接受辅导人员进行书面考试；

做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准备工作。 

八、辅导相关资料 

（一）参考教材 



 

1、股票发行上市辅导材料汇编，中信证券自编 

2、《企业改制上市行为指南——证券法规政策汇编》，上海证券交易所 

3、《上市公司行为规范》，经济管理出报社 

（二）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5、《企业会计准则》 

6、《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7、《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8、《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9、《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 

10、《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11、《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12、《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管理办法》 

13、《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14、《关于上市公司总经理及高层管理人员不得在控股股东单位兼职的通知》 

15、《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 

16、《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 








